
各主要管道簡章 校系分則舉例圖 108.11.15 
繁星推薦-校系分則舉例 

 

*標準：英文、自然要均標才可報名該校系組 

*補充說明：可填志願數，指的是中原大學第二類學群有 20個系組有參加當年度繁星；也就是，

每個學生被推薦至某一大學的某一學群之後，他可在該校、該類學群最多填 20個系組。另一個

可填志願數 11，指的是當年度中原大學第二類學群有 11個系組有開放外加名額。 

 

個人申請-普通大學-校系分則舉例 

 

*檢定：數學、自然要達均標才可報名該校系組 

*篩選倍率 

 招生 36人→所有報名者的前 144名 (36人*4倍，英文級分+數學級分) 

          →英數前 144名再篩出 36*3倍=自然前 108名，進行第二階段面試、備審 



 

個人申請-科技大學-校系分則舉例 (科大簡章 108.12.10公告，在此以去年簡章為例) 

 

*科大算分方式 

 

 

考試分發-校系分則舉例 (中原大學；同前面所列的繁星、申請校系) 

 


